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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2 
 

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
   

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
 

报告员：圣地亚哥·温斯先生（乌拉圭） 

1． 大会在 2001 年 9月 19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，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

将题为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”的项目列入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，并将经社

理事会的报告
1
 的第一章、第七章（B和 C节）和第九章分配给第五委员会。 

2． 第五委员会在 2001 年 12月 3日第 31 次会议上审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

告中分配给它的这几章。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期间的有关发言和意见载于有关简

要记录（A/C.5/56/SR.31）。 

3． 在同次会议上，委员会无异议地决定向大会建议它应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

报告中分配给第五委员会的这几章（见第 4段）。 

 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
 

4．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定草案： 

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
 

 大会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
2
 的第一章、第七章（B 和 C 节）和第

九章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1
 在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六届会议，补编第 3号》（A/56/3/Rev.1）内将载入的 A/56/3。 

 
2
 同上。 


